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重大公共卫生、

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基本制度和医疗卫生

服务体系建设项目专项资金督导检查方案
一、督查背景

根据2013年10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要求加强财政扶贫等保民生资金管理和公共资金审计监督, 尤其要管好用好关乎民生的低保、社保、医保等资金，卫生计生项目作为重要的民生工程，关系到广大群众身体健康。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建成小康社会时卫生计生领域的“中国梦”。随着国家近几年对卫生计生专项资金大幅度增加，卫生计生事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这样的形势下，做好卫生计生项目资金监管工作，确保项目资金安全、有效使用，对促进卫生计生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工作安排，制定本督导检查实施方案。

二、督查目的

通过开展重大公共卫生项目、新农合基金、计划生育项目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项目督导检查工作，督促各地进一步提高项目资金监管意识，巩固以往督查成果，认真总结实施经验，及时发现问题和困难，规范项目工作管理，推进医改任务落实，加快资金使用进度，发挥资金使用效益，保证项目资金的使用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起到应有的作用。

三、督查范围

1. 督查2010-2012年度中央补助地方重大公共卫生项目，其中重点督查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项目在内的10个项目。

2. 督查2012-201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管理情况。

3. 督查2012年计划生育利益导向“三项制度”实施情况。

4. 督查2010-2012年社会抚养费财务管理情况。
5. 督查2009-2012年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6. 督查乡镇卫生院（中心乡镇卫生院）2011-2012年配置医疗设备的使用情况。

7. 督查《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政府医改投入监测工作的通知》（卫办规财函〔2010〕791号）、《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建立公共卫生专项资金执行情况报告制度的通知》（卫办规财发〔2010〕99号）、《卫生部规划财务司关于报送国家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方案的通知》（卫规财财便函〔2011〕297号）（以下简称三个文件）的落实情况。

8. 核查2009年以来原卫生部督查工作中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

四、督查对象

本次督查对象为省（自治区、直辖市）级、市级和县级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和项目执行单位。

（一）督查省选取。

按照2年对全国31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轮查一遍的工作安排，本次督查选择天津市、山西省、辽宁省、黑龙江省、上海市、浙江省、山东省、湖北省、湖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甘肃省、青海省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二）督查地市和县选取。

选择督查1个市（原则上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除外）和2个县。接受督查的2个县原则上应同属于一个督查地市，由督查省（区、市）推荐1个县，由督查组选定1个县。

原则上，选取距省会城市较近的，重大公共卫生项目、新农合基金、计划生育项目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项目总资金量较大的地市和县。

（三）督查项目数量。

重大公共卫生项目，每个省督查的项目数量和其涉及的资金量不少于全省2010、2011和2012年每个年度重大公共卫生项目总数和资金总量的50%，且在督查市、县广覆盖。

计划生育项目，重点督查利益导向“三项制度”实施情况和社会抚养费财务管理情况。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项目，重点督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适当关注农村急救体系、信息系统建设、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体系等设备购置类项目。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督查省级、市级和县级项目，省会城市、被督查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项目，被督查县的乡镇卫生院（含中心乡镇卫生院）项目。村卫生室项目不列入督查范围。

（四）实地督查机构数量。

1.除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外，重大公共卫生项目实地督查项目实施单位数应不少于15个，包括：省、市和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院、站）；省和市级培训类项目实施单位各1个，省或市级实施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项目的医院各1所，每县检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2所。如项目执行单位超出以上范围，应做适当延伸督查。

2.除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外，新农合还需实地督查新农合管理经办机构、县新农合基金代理金融机构和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每个县抽查县医院、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各一个）。

3.除各级计生行政部门外，计生项目实地访谈人数不少于24人/省，不少于12人/县，三项制度抽查人数均衡分布。

4.除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项目实地督查单位数应不少于12个，包括：省、市级分别督查建设项目2个及以上（不足时督查省会城市和被督查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县级建设项目2个及以上，乡镇卫生院（含中心乡镇卫生院）项目2个及以上（县级项目不足时督查乡镇卫生院和中心乡镇卫生院项目）。实地督查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主，适当兼顾农村急救体系、信息系统建设、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体系等设备购置类项目。

五、督查内容

（一）重大公共卫生项目。

以资金督查为主线，督查项目管理制度建设、资金安排和拨付、使用与管理、项目实施进度和资金使用效果等内容，根据需要延伸核实部分项目活动和服务档案资料。

1.组织管理情况。督查项目管理制度建设情况，当地督查工作开展情况等。

2.资金管理情况。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和地方政府配套资金安排情况，资金拨付及时性和到位情况，资金支出进度与合规情况等。

3.财务管理情况。项目资金核算情况，财务内控制度执行情况，物资采购、合同管理及财务管理情况等。

4.项目执行和效果。督查项目任务完成情况，补助资金落实和项目活动开展情况，服务对象满意情况等。

（二）新农合基金管理。

基金的筹集、拨付与使用情况、管理经办机构内控机制和定点医疗机构监管等方面内容。

1.组织管理及制度建设。新农合基金管理的相关制度和文件，新农合经办机构内部管理文件，包括审核支付流程和标准，规范岗位设置和职责分工，内部控制制度和违规责任追究制度等。

2.实施管理。执行机构内控岗位的设置，新农合支付方式改革的推进情况，参合人数的核定，参合农民医药费用报销方式，医疗费用的审核与结算情况等内容。

3.资金管理。新农合筹资情况，各级财政资金拨付方案，省级财政拨付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的指标文，预算拨款凭证和银行对账单等。 

（三）计划生育利益导向“三项制度”。

督查内容围绕计划生育利益导向“三项制度”的组织管理及制度建设、实施管理、资金管理、监督检查、实施效果、工作创新六方面展开。

1.组织管理及制度建设。组织领导和办事机构、制定奖励扶助实施细则、明确实施单位主体责任等内容。

2.实施管理。金融代理机构资质、信息管理、资格审查等内容。

3.资金管理。年度预算、地方资金配套、资金足额按时拨付、资金及时发放、年度决算等内容。 

4.监督检查。审计监察部门开展监督检查、社会监督情况等内容。

5.实施效果。目标人群应享尽享情况、目标人群满意度和社会公众满意度等内容。

6.工作创新情况。利益导向工作机制、工作方法等方面的创新情况。
（四）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

1.制度依据。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规章制度是否健全，各级人口计生部门是否出台相关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文件。

2.财务管理。社会抚养费征缴方式，入库流程，是否足额几时缴入国库；社会抚养费征收是否出具由省级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收据，有无打白条现象；是否存在截留、挪用、坐支等问题；是否存在计划生育经费保障与社会抚养费征收额挂钩现象。

3.征收管理。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依据、主体是否合法，程序是否规范，标准是否合规。有无应征不征、超标准征收的问题。

4.监督检查。县级以上政府和计划生育部门，是否定期开展了对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的监督、检查。

5.其他事项。本地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中的先进经验和主要困难，对于改进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管理工作有哪些意见和建议。

（五）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以资金督查为主线，兼顾建设程序和建设效果，督查项目决策与审批、招投标和物资采购、工程实施和质量管理、资金使用与管理、信息公开和工程竣工验收等方面的内容。

1.组织管理情况。卫生行政部门和项目实施单位制度建设情况。

2.资金管理情况。中央预算内资金下达的及时性和到位情况；地方政府配套经费的责任落实情况及资金下达情况，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实施新财务制度后的负债建设情况，资金支出及时性和合规性。

3.财务管理情况。财务内控制度建设与落实情况，项目资金核算情况，合同、执行与管理情况。
4.项目执行情况。一是进度执行：项目开工和完工的情况。二是招投标和物资采购以及合同签订：制度执行情况，采购方式选择合规性，关键文件完整性，设备分配和使用情况等。规划审批：建设项目规模和投资变更的情况，项目变更的报批和批复情况，关键文件完整性。

（六）乡镇卫生院（中心乡镇卫生院）2011-2012年配备医疗设备使用情况。

督查设备的配置和使用情况。重点关注是否存在重复购置、闲置不用和使用率不高的现象，探讨如何合理配置基层医疗设备。

（七）原卫生部下发的“三个文件”的落实情况。

督查落实“三个文件”的及时性和工作质量。

（八）2009年以来原卫生部督查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

督查2009年以来原卫生部督查发现问题的整改工作的及时性和工作质量。

六、督查方法

（一）全面覆盖和重点督查相结合。
一是督查地区上，在省级层面全面了解，在督查地市和县重点督查。二是项目范围上，督查项目覆盖面广，突出重点督查项目。重点督查的重大公共卫生项目、计划生育项目和实地督查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项目设置督查指标重点定量督查。三是督查内容上，全面督查项目执行和管理的各个环节，同时选择重点环节和重要内容进行重点督查。

（二）集中调账与延伸核实相结合。

1.重大公共卫生项目。省级项目资料在省卫生厅及各项目单位审核查阅。市级和县级项目中，重大疾病预防控制类项目、公共卫生类项目、卫生监督类项目和卫生人员培训类项目的财务资料及其相关资料可集中在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查阅。妇幼卫生类项目、农村卫生类项目、信息化类项目和其他项目的财务资料及其相关资料可集中在当地妇幼保健机构查阅。具体调账和查阅资料地点可根据当地机构实际分管及执行情况适当调整。

对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需要延伸核实资料的单位、抽查资金使用效果的和因客观原因无法借出财务资料的项目单位，督查组采用实地走访方式，赴项目活动开展和服务档案保存地点核实情况。

2.新农合基金管理。省级项目资料在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审核查阅。市级和县级项目的资料集中在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及新农合管理经办机构查阅、新农合基金代理金融机构审核查阅，督查组还要采用实地走访方式，抽查部分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县医院、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

3.计划生育项目。省级项目资料在省级计生行政部门及各项目单位审核查阅。市级和县级项目的财务资料及其相关资料集中在计生行政管理部门查阅，具体调账和查阅资料地点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对于三项制度对象的满意调查度，主要采用实地走访和电话随访的方式开展。

4.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项目。省本级和省会城市项目、市本级和被督查市、县本级项目在项目实施单位查阅。各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项目的业务和财务资料集中在卫生局查阅，并按要求抽取部分项目赴项目现场核查。

（三）量化督查和定性分析相结合。

针对重点督查的10个重大公共卫生项目、计划生育项目和实地督查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项目的重点内容，设置督查指标定量督查，其余项目通过核查填报表、查阅财务及其相关档案资料以及座谈访谈等方式了解情况。

七、督查方式

（一）听取汇报和座谈访谈。听取各级重大公共卫生项目、新农合基金管理、计划生育项目（包括三项制度和社会抚养费征收情况）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项目执行情况汇报，与项目相关人员进行座谈，访谈服务对象，深入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发现问题线索，收集有关意见和建议。

（二）查阅资料和现场核查。收集和查阅项目管理制度和文件、项目财务和业务资料，根据资料反映出的情况，延伸到项目单位现场核查。

（三）数据核对和定性分析。根据项目地区填报的专项投入和支出信息等各项数据进行核对，包括：数据间勾稽关系的核对、汇总表与分项表的核对、数据与文件的核对、数据与实物的核对等，保证数据填报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根据审对情况进行定性分析。

八、组织实施
国家卫生计生委财务司负责协调、指导和监督督查工作，公布督查结果。项目监管中心负责具体组织实施。

（一）人员组织。

项目监管中心将协调国家卫生计生委财务司、驻委监察局和有关专家成立8个督查工作组，各督查组由司局级领导带队，督查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每个督查组14人，由组长、副组长和组员组成，组员包括：负责重大公共卫生项目督查人员4人（财务人员3人、业务人员1人），新农合基金督查人员1人，计划生育项目督查人员2人（财务人员和业务人员各1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项目督查人员4人（财务人员2人、业务人员2人），组内安排联络员1人。
（二）时间安排。

1.督查筹备阶段（截至9月）。

9月底前完成督查方案审定工作，确定督查人员组成并联络各组督查人员和被督查地区提前准备，10月10日召开督查培训暨启动会，培训督查实施方案。

2.现场督查阶段（10月中下旬）。

现场督查工作于10月11日开始。各督查组按要求开展现场督查工作，每组督查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作时间为14天左右，培训会后即出发赴各督查省（自治区、直辖市）。10月底完成督查资料整理和审核工作。

3.督查总结阶段（12月底）。

项目监管中心汇总、整理各省分报告，撰写总报告，11月底报国家卫生计生委财务司。12月按照委财务司要求完成后续工作。

九、督查质量控制

（一）现场督查开展前，组织召开培训会，督查组人员集中培训，明确督查重点和方法，统一工作质量标准。

（二）现场督查中，明确人员分工与职责。督查人员要及时收集和整理有关数据资料，组内要指定专人负责汇总和录入数据，规范填写工作底稿。

（三）现场督查结束后，分省撰写督查报告。各省督查报告经组长审定后递交。项目监管中心汇总16份分省督查报告并形成总报告。

（四）现场督查结束后，成立督查结果复核小组和审核小组，复核小组由各督查组联络员组成，对收集的数据真实性、准确性进行复核；审核小组分别按照财务、公共卫生、新农合、计划生育、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业务5大领域设置，每组由3名专业人员组成，负责从专业角度进行全面审核；同时设置质监人员2人，分别由财务司和驻委监察局各派1人担任。复核及审核人员负责对各督查组工作产出（督查报告和报表等）的质量、工作产出资料的齐全性、工作规范性等进行审核。质控人员负责管理、监督审核工作，确保审核工作公正、客观。

（五）在督查工作结束后，将对16个被督查省（自治区、直辖市）配合督查工作的情况和各督查小组报告质量进行评价，并适时向全国通报。
